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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独立董事赵树宽先生和刘金全先生因事未出席董事会，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孙立荣女士出

席会议，并代行表决权。 

 

 

1.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一汽富维 600742 一汽四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文东 刘志勇 

电话 0431-85765685 0431-85765755 

传真 0431-85765338 0431-85765338 

电子信箱 fw_fw@faw.com.cn fw_fw@faw.com.cn 

 



1.6 公司拟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本总额 211,523,4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5.00 元,每 10 股送 5 股（含税），应分配红利 211,523,4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下一会计年度。公司本年度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汽车内饰、汽车外饰、车身电子、车轮四大核心产品为主业，产品主要供应一汽集团公司

下属子公司，是主机厂核心供应商。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7,126,261,991.73 6,502,767,850.85 9.59 5,703,043,377.98 

营业收入 9,863,621,610.98 11,273,375,890.20 -12.51 9,472,486,433.5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25,080,245.11 552,741,085.64 -23.10 366,388,072.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9,862,834.46 551,615,507.73 -25.70 364,015,696.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963,136,212.89 3,634,090,753.32 9.05 3,148,053,611.1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09,470,360.03 302,629,528.07 35.30 235,985,482.24 

期末总股本 211,523,400.00 211,523,400.00 0 211,523,4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01 2.61 -22.99 1.7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2.01 2.61 -22.99 1.7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19 16.30 减少5.11个百

分点 

12.12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748,232,035.39 2,361,226,029.38 2,016,637,971.23 2,737,525,57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2,273,128.66 112,177,876.17 97,223,081.59 133,406,15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81,718,006.53 112,062,405.30 97,657,424.57 118,424,99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0,085,929.75 108,673,637.56 90,689,186.19 90,021,606.53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3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109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

司 

  42,604,282 20.14 0 无   国有法

人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

限公司 

  9,975,606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邓群昌   2,556,600 1.2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成都南方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970,000 0.93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佘雪娟   1,723,000 0.8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徐建彪   1,600,000 0.76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杨明   1,585,808 0.75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长春汽车研究所中实

改装车厂 

  1,550,374 0.73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吴秋云   1,506,000 0.7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342,660 0.63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为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大

股东，持股 25%。本公司未知其余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86,362.16 万元，同比下降 12.51%%，实现利润总额 48,403.38 万

元，同比下降 23.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08.02 万元，同比下降 23.10%。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 2015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五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7.4.1会计师事务所意见：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2”所述，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并且关联交易对公司影响重大，我们无法就未获得股东大会授权的

关联交易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金额进行调整。 

7.4.2保留意见 

我们认为，除“三、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段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长春一汽富维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长春一

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 31日合并及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年度合并及

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7.4.3董事会说明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研究，认为日常关联交易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必须的、是无

法避免和解决的，若停止关联交易，由于公司主营业务 90%以上来自关联交易，公司停止关联交

易，将导致公司无法生产经营，给公司和全体股东带来巨额损失，严重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员工无法上班，也会增加许多社会不稳因素；公司与客户的供货合同将无法执行，面临

巨额罚款，也会给公司造成无法预计的损失。因此，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公司在一面持

续经营，一面积极与中小股东沟通，先后又召开了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

划，但都未获通过。董事会将继续加强与股东沟通的基础上，再次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15年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议案。 

7.4.4监事会说明 

同意董事会的分析，董事会要继续加强与股东沟通，再次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15年日常关联交

易计划议案。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12日 

 


